附件3

填报说明

一、关于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定义和范畴

行政审批是指由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相关组织对内对外实施的，要求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包括行政机关）到行政机关或各类事业单位、相关组织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从事活动的事项，包括行政许可和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两类。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又包括两大类，一类是面向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一类是属于政府内部管理事务的审批事项。

面向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规定，但未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规定的法定程序设立的审批事项，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外设立的所有审批、审核、确认、登记、备案、年审（检）等事项。二是国务院决定、部门规章、地方人民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设立的面向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审批事项。

属于政府内部管理事务的审批事项包括机关面向地方政府的审批、机关对其他机关或事业单位的审批，不含需由下级机关受理，汇总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申请后，报上级机关审批的事项。

二、如何梳理本部门全而准的非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一）市直各部门与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清理由市级设定的非行政许可审批分工。

市级专属审批，市、县（市、区）分级审批，市委托县（市、区）审批的事项由市府直属各单位填报。由市设定并己经直接下放各县（市、区）审批、由市设定并由县（市、区）专属审批的事项由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填报。市府直属各单位统一填报下属单位的事项。

（二）清理范围。

1.以市政府公布的2014年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目录为基础。市政府公布的2014年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是我市政府及其部门保留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涵盖了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审批，其中由我市市级设定的非行政许可审批类别就是本次清理的内容。

2.对照揭阳市网上办事大厅已进驻的事项，核实部门非行政许可审批目录。已进驻揭阳市网上办事大厅事项中由我市市级设定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全部纳入本次清理范围；社会服务事项按照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定义和范畴，符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调整到非行政许可审批类别，纳入清理范围。

3.由市直各部门印发或报请市级人民政府印发的规范性文件，对涉及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一并纳入清理范围。

4.对照市府直属各单位的日常管理事项，按照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定义和范畴，符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调整到非行政许可审批类别，纳入清理范围。

市府直属各单位按照上述范围上报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汇总表，并认真查漏补缺，确保汇总表准确全面。

三、表格项目说明

（一）实施机构、权属划分、权属说明。“实施机构”是指实施该事项的相关业务科室或下属单位，如填报“XX科”或“XX中心”等；“权属划分”是指该项职权的责权归属。若由某一个管理层级单独行使的则列入“专属”，填报为“市级专属”、“县级专属”、“镇级专属”等；若由两个及以上层级行使则列入“分级管理”，如填报为“市、县分级管理”，“市、县、镇分级管理”等。“权属说明”：“市级权限：XXXX，县级权限：XXXX”，如填报为“市级权限：审批，县级权限：初审”。

（二）设立依据。填写设立该事项的依据文件名称、文号，并填写设立的具体条款内容。
（三）依据类别。是指设立该事项的最高位阶文件类型，如市政府决定、市政府文件、部门文件等。
（四）审批对象。是指该事项实施的对象，分面向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和属于政府内部管理两类。填报格式为：“面向XXXX：具体对象”。例如：面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公民。具体对象包括但不限于公民、法人、社会组织、事业单位、下级政府、政府部门、其他组织（社团、民办非企业法人等），涉及多个类别的，应当全部填写。

（五）审批结果名称。具体的批准体现形式，包括公文、证照等，填写批准结果名称。
（六）收费形式。不收费的填“无”；收费的注明以何种名义收费，如手续费、工本费、年检费等。
（七）2013—2014年申请量。2013、2014年两年全年申请总数。其中，分级管理事项的由市政府各部门汇总各县（市、区）的数据后填报。
（八）2013—2014年批准量。2013、2014年两年全年批准总数。其中，分级管理事项的由市政府各部门汇总各县（市、区）的数据后填报。

（九）单位清理意见及理由。是指各地各部门对非行政许可事项的清理意见和理由。清理意见应当严格按照清理标准提出，取消是原则、调整是例外、例外必从严。清理意见包括保留、取消、提请立法、提请取消、下放等。保留的理由必须充分，有理有据。填报格式为：“清理意见。理由：XXXX”，例如“提请立法。理由：XXXX”。
（十）备注。其它需要说明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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